
 

行政垄断规制与地区创业
−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熊家财， 杜  川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破除行政垄断桎梏、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以创新创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收集全国工商

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规制行政

垄断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水平，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干预能力较强、政策实施力度更大的地

区，这种正向关系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

率、改善地区法治水平，进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文章不仅丰富了行政垄断规制与创业活动领域的研

究，也为如何规制行政垄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

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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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伴随各种发展红利消失，增长速度逐渐放

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关键是要实现发展动力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以来，历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而以创新创业驱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在给青年创业者的建议中也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鉴于以创新创业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

必由之路，因此，如何提高地区创业水平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以创新创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然而财政分权与晋升锦标赛下，地方官员利用权力分割市场、干预

市场竞争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进而抑制了地区创业水平（戚聿东和郝越，

2022；刘志彪，2022）。换言之，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以创新创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力。

尽管国家出台了《反垄断法》《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约束

政府与垄断企业行为，但囿于其涉及面广，导致对行政垄断规范不够详细具体、相应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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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甚远，使得其对行政垄断的约束性不强（王彦超等，2020）。为此，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了

《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

弥补以往竞争政策在处理行政垄断方面的不足。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防止行

政权力滥用、破除行政垄断的重要制度设计。该制度明确了对行政垄断责任主体的惩戒措施

（康妮和陈林，2017；叶光亮等，2022），并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消除行业地区间流动壁垒、健全以

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探

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

系、规制行政垄断、推动创新创业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新时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为切入点，搜集

2012—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

的影响。研究发现：（1）规制行政垄断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

结论依然不变。（2）作用机制方面，规制行政垄断通过降低进入壁垒、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改善地区法治水平三大途径提升地区创业水平。（3）异质性方面，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政

府干预能力更较强、政策实施力度较大的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显

著，且该制度对民营企业进入市场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创业视角补充完善了行政垄断规制的

相关研究。早期文献从宏观、行业层面出发，发现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垄断行业经济效率

（陈富良，2009）、增加工业行业福利（张柏杨，2015）、完善市场体系等（黄勇等，2016）。新近文献

从微观视角出发，发现破除行政垄断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提升

企业投资效率（刘慧和綦建红，2022）、提升国企产能利用率（刘斌和赖洁基，2021）、促进企业创

新（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但这些研究对象集中于上市公司，不能完整反映政策对微观企业

的影响。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覆盖范围更广、样本代表性更强

的中国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数据，进一步从地区创业视角探究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设立与区域

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有助于拓展行政垄断规制经济后果的研究。

其次，从行政垄断角度拓展了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创业者个人特征（胡金焱和张博，2014；周广肃等，2015）、营商环境（Kong和Qin，2021）、金融发

展水平（谢绚丽等，2018；陈勇兵等，2022），以及产业税收政策（Hombert等，2020；Tian和Xu，

2022）等环境要素视角，鲜有研究从行政垄断角度分析其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本文以《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拓宽了地区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最后，本文从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提升法治水平视角，深入剖

析了规制行政垄断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这有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为进

一步优化落实反垄断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促进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行政垄断是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不正当干预、排除或限制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其本质是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经济治理问题（戚聿东和郝越，2022）。造成行政垄断的根本原因是财政分权

体制下，地方官员为谋求政治晋升，利用行政权力与关联企业合作，通过设置高进入壁垒、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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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性竞争政策等手段帮助关联企业获得垄断地位（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刘志彪，2022）。关联

企业则通过扩大产能等方式上缴利税，提供就业反哺政府，帮助地方官员完成经济增长任务、

实现政治晋升（刘斌和赖洁基，2021）。

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两种形式（戚聿东和郝越，2022）。地区垄断是地

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排斥和限制地方公平竞争，具体表现为：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对本地

和外地企业实施不平等政策待遇、歧视性补贴和一些歧视性审查程序等。行业垄断主要体现在

公路、铁路、电力、公共事业等区域垄断行业之中，这些行业进入门槛高、数量少，对地区经济

发展影响大。不论是地区垄断还是行业垄断，都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Young，2000；靳来群等，

2015；党力等，2015）、减少市场自由流动（曹春方等，2015）、造成市场分割并制约技术升级与创

新（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国家通过颁布《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规制垄断行为，但这些法律

主要是规制企业层面的垄断行为（陈林和李康萍，2018）；尽管对行政垄断概念与范围也有界

定，但仍存在审查主体模糊、缺乏独立性、审查合理性不足、仅“事后规制”等问题，因此对行政

垄断的规制不强。为弥补法律法规对行政垄断规制的不足，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了《关于在市

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该意见确立了公平竞争审查的框架和基本原则。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机制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首先，相较

于《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审查主体的定义更明确，且规制对象涵盖范围更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主要规制主体不再是企业等市场参与者，而是政府这类行政机关；规制

对象也扩展到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所有有关经济主体活动的政策规章制度。其次，《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建立起对行政垄断的事前预防。不同于《反垄断法》在垄断行为发生后追究相关主

体责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政策发布实施前就进行相关审查，这有助于从源头上规制

行政垄断。再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四方面规定了18个审查标准，并对没有滥用政治权力

但仍造成“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进行审查，明确了合理性审查的重要地位。最后，《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采用内部自我审查、上级抽查监督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垄断审查，

这样的审查方式效率更高且政策变化调整更加平滑。同时，该制度明确了责任追究机制，执法

过程透明公开并接受全社会各主体的考核与监督，制度实施公信力、执行力更高。

自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政

府全覆盖，清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各类政策文件189万件，修订废止文件近3万件；审查新

出台政策措施85.7万件，发现和纠正违反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4 100余件，这极大地规范了政府

行为，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①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创业活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对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优化产业升级、拉动地区就

业以及提高民生福祉均有显著作用（Tian和Xu，2022；赵涛等，2020）。现有文献从创业者个人特

征以及地区环境等视角对创业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创业者个人及家庭背景、工作经

历、风险偏好以及人际关系网络都会显著影响个人创业选择（Rosenthal和Strange，2012；胡金焱

和张博，2014；周广肃等，2015）；同时，营商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也与地区创业行为密切相关

（Kong和Qin，2021；谢绚丽等，2018；王博和朱沆，2020；陈勇兵等，2022）。此外，税收政策、产业

政策也会对地区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Da Rin等，2011；Hombert等，2020；Tian和Xu，2022）。由

此可知，政府行为与政策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行政垄断会对地区创业活动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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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10708_332427.html。



要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对外设置进入壁垒，对内实行歧视性政策，帮助关联企业获得垄断地

位。这种行政垄断行为限制了区域间的经济往来，造成了市场分割（陆铭和陈钊，2009），破坏了

公平竞争（范剑勇和林云，2011），将严重阻碍地区创业活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规制行

政垄断的重要制度设计，有助于抑制地方保护主义、降低进入壁垒、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

境，从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

首先，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削弱地方保护主义，降低进入壁垒，从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行

政垄断下，地方政府通过对不同主体实施差别待遇、设置不平等进入壁垒、歧视性技术标准或

审查程序以维持本地关联企业的垄断优势地位（刘志彪，2022；戚聿东和郝越，2022）。较高的行

政进入壁垒阻碍了潜在竞争企业以及创业者进入本地市场，进而抑制了地区创业活动。《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有关市场准入的标准明确规定“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

件，不得对不同所有制、地区、组织形式的经营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化待遇”。这些规定有助于

削弱地方保护主义，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进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

其次，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初创企

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政府利用行

政权力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关联企业能够凭借特权获得更多低利息贷款（靳来群等，2015；

王彦超等，2020）。因此，行政垄断会导致信贷资源错配，阻碍地区创新创业。《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要求“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这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对信贷市场的直接干

预，使各类企业能更公正地获得信贷资源；同时也向社会传递了“公平竞争”信号，削弱了政府

对垄断企业的隐性担保，此时银行会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初创企业的融

资约束难题。因此，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最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法治水平，进而促进地区创业。行政垄断下，地方政府通过

制定歧视性法规、制度以维护本地关联企业利益；在发生经济纠纷时，地方政府也会干预司法

过程以保护本地企业（Liu等，2022；Lai等，2023），这种地方司法保护主义严重阻碍了资本进入

本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资源配置、法律保护等方面

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这使得地方司法过程更加公允，各类企业能够得到更公正的司法待

遇，进而降低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因此，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地区法治水平，从而营造良

好的创业环境，给予创业者更公平的法律保护，进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地区创业水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于2016年出台，因此，本文选取政策出台前后四年，即2012年至

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原始样本。企业创立数据来自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该数据来自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数据源的天眼查数据库，基础数据观测值达到2亿条；本文整理

了每个新注册企业的注册时间、注册资本规模等数据。地级市层面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与Wind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构造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为研究行政垄断规制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

第 1 期 行政垄断规制与地区创业 21



的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通过比较实验组、对照组在政策实施

前后创业水平的差异，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全国统一推广实施，因

此不存在天然的对照组与处理组。鉴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针对行政垄断迈出的关键一

步，因而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可能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

进市场竞争，进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刘斌和赖洁基，2021；刘慧等，2023）。基于此，本文参照陆铭

和陈钊（2009）、王彦超等（2020），以市场分割指数衡量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该指数越大，表明该

地区行政垄断越严重。在此基础上，本文按地级市市场分割指数2012—2015年均值的中位数进

行分组，将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地区划为实验组，较低地区作为对照组。

（三）变量选取

1.被 解 释 变 量 。 参 考Hombert等 （2020） 、 谢 绚 丽 等 （2018） 、 赵 涛 等 （2020） 以 及 陈 勇 兵 等

（2022），本文以c城市 t年新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地区创业水平（LNENTRY）。

LNENTRY越大，表明地区新企业注册数量越多，地区创业活动越活跃。

2.解释变量。实验组虚拟变量（Treat）：行政垄断水平较高的地区取值为1，否则为0。政策实

施时间虚拟变量（Post）：《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于2016年出台，因此本文参照杨兴全和张可欣

（2023），将2016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2016年之前取值为0。DID为Treat与Post的交互项。

3.控制变量。参考Kong和Qin（2021）、Tian和Xu（2022）以及谢绚丽等（2018），本文还控制了

一 组 其 他 可 能 影 响 地 区 创 业 活 动 的 地 级 市 层 面 因 素 ： 人 口 规 模 （ POP） 、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WAGE）、金融发展指数（FINANCE）、纳税负担（TAX）、经济发展速度（GROWTH）以及产业结构

（IND）。此外，本文进一步加入城市、年度固定效应以控制城市和年度异质性。本文主要变量定

义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LNENTRY 地区创业水平 c城市t年新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Treat 实验组虚拟变量 行政垄断水平较高地区取值为1，否则为0

Post 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2016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2016年之前取值为0

DID 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Treat×Post

控制变量

POP 人口规模 年末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

WAGE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FINANCE 金融发展指数 地区金融机构信贷总额占GDP比重

TAX 纳税负担 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GROWTH 经济发展速度 地区GDP增长率

IND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四）计量模型

参考Hombert等（2020）、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本文设置以下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行政垄

断规制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

LNENTRYc,t = α0+α1DIDc,t +α2Controlc,t +
∑

Year+
∑

City+εc,t (1)

其中，LNENTRYc,t为c城市 t年的创业水平；DID是政策实施虚拟变量，为Treat与Post的交乘项。

Controlc,t为一组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City）、年度

（Year）固定效应。为避免统计量高估，本文使用城市层面聚集（Cluster）调整的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如果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地区创业水平，那么α1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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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结果可知，地区创业水平的平均值、标

准差分别为10.52与0.882，这表明地区间创业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各控制变量结果与已有文献

保持一致。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提 供 了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1） 的 估 计 结 果 。

其中，栏（1）未加入控制变量，栏（2）为加入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3结果可知，无论是否纳

入控制变量，DI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相对于对照组，实验

组的创业水平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不仅在统计

意义上显著，经济意义上也十分显著。以栏（2）

为例，相对于控制组，规制行政垄断使得地区新

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增加了5.9%。以上结果表

明，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因此假设1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一

个基本假设是如果处理组没有受到政策干预，

其发展趋势应与控制组相同，即满足平行趋势

假定。因此，本文参考Beck等（2010），设置动态方程（2）检验平行趋势假定：

LNENTRYc,t =a0+β−4×Treat×Yeart
−4+β−3×Treat×Yeart

−3+β−2×Treat×Yeart
−2

+β0×Treat×Yeart
0+β1×Treat×Yeart

1+β2×Treat×Yeart
2

+β3×Treat×Yeart
3+β4×Treat×Yeart

4+γControlc,t

+
∑

Year+
∑

City+εc,t

(2)

其中，Yearj
为相对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年份（2016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当j小于0时表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P25 中位数 P75 最小值 最大值

LNENTRY 2 604 10.52 0.882 9.926 10.44 11.030 8.064 13.710

Treat 2 604 0.325 0.468 0.000 0.000 1.000 0.000 1.000

Post 2 604 0.558 0.497 0.000 1.000 1.000 0.000 1.000

DID 2 604 0.184 0.388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POP 2 604 15.070 0.712 14.68 15.140 15.590 12.510 16.350

WAGE 2 604 10.960 0.304 10.75 10.97 11.180 8.509 11.570

FINANCE 2 604 1.473 0.592 1.041 1.346 1.729 0.537 3.527

TAX 2 604 0.079 0.028 0.060 0.074 0.094 0.023 0.218

GROWTH 2 604 0.075 0.037 0.060 0.078 0.094 −0.059 0.272

IND 2 604 0.452 0.107 0.388 0.460 0.522 0.196 0.784

 

表 3    规制行政垄断与地区创业水平：
基准回归结果

（1） LNENTRY （2） LNENTRY

DID 0.056*（1.897） 0.059**（1.991）

POP −0.111*（−1.805）

WAGE 0.220**（2.533）

FINANCE −0.027（−0.625）

TAX 0.444（0.745）

GROWTH 0.342（0.988）

IND −0.099（−0.422）

常数项 10.354***（1 846.003） 9.684***（6.735）
Year FE/ City FE Yes Yes

N 2 673 2 604

Adj.R2 0.936 0.929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年度和城市虚拟变量；括号
内数值为城市层面cluster调整的t值；***、**和*分别表示双
尾t检验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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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第j年；当j大于0时，则表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第j年。本文

将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一年（2015年）作为基准年份。那么βj反映了第j年处理组与控制

组创业水平差异相对于基准年份差异的增量。

图1提供了βj的系数估计值及其90%水平的置信区间。由图1可知，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实施的前几年，β-4至β0的估计值均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相反，在2017—2020年，β1至

β4的估计值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知，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处理组与控

制组创业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这验证了平行趋势假定。同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一

年，DID的估计系数开始显著，并且于政策实施后估计系数逐年增大，在第四年达到最大，这说

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地区创业水平。

2.安慰剂检验。基准结果表明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这

种影响可能来源于其他宏观政策或随机因素。首先，为验证地区创业水平变动真实来源于规制

行政垄断的影响，本文进行如下安慰剂检验。具体地，本文首先依据处理组样本分布，随机抽

取相同数量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城市；其次，使用方程（1）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并获得系数估计

值；最后，将上述抽样重复1 000次，获得DID的1 000个估计系数。图2报告了估计系数的分布图。

由图2结果可知，DID估计系数的均值为0，且显著异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图中用竖虚线标

出）。基于上述结果可以判断，本文估计结果不是由其他宏观政策或随机因素导致，地区创业

水平的提高确实来源于规制行政垄断的影响。

其次，参照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构造虚假政策实施年份。本文将政策实施年份假定为

2014年，2012—2013年Post赋值为0，2014—2020年Post赋值为1。表4栏（1）中DID的系数不显著，

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最后，缩短样本期间。本文样本区间为2012年至2020年，较长时间区间可以增加样本量，但

也可能出现更多影响创业活动的因素，进而使得估计结果包含更多噪音。在表4第（2）至第（4）

列中，本文分别将样本区间缩短至2013—2019年、2014—2018年以及2015—2017年，DID系数仍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3.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检 验 。 为 缓 解 可 观 测 变 量 差 异 和 模 型 误 设 的 影 响 ， 本 文 参 考 邱 保 印 等

（2023），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处理组城市匹配特征相似的对照组城市，再利用匹配后的样

本进行检验。具体做法如下：首先以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特征变量，通过Logit模型计算

倾向得分值；然后依据倾向得分值分别按照最近邻匹配原则为每个处理组城市匹配1个或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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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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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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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控制组；最后对匹配后样本进行多元

回 归 分 析 。 表5报 告 了 估 计 结 果 。 由 表5结 果 可

知，不论采用1∶1还是1∶3匹配，DID的系数估

计值均显著为正，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

高地区创业水平。

4.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验证结果稳健性，本

文也使用其他创业活动指标进行检验：（1）考虑

政府行为影响企业行为具有一定时滞，本文使

用t+1期企业注册数量（LNENTRYt+1）作为被解释

变量，这样既考虑了实践中变量之间的传递时耗，也在技术上尽可能减轻反向因果的内生性干

扰问题。（2）为排除企业进入自身增长趋势的影响，本文参考陈长石等（2021），以新注册企业数

量增量（ΔLNENTRY）作为因变量重新进行回归。（3）参考陈建伟等（2021），本文以开业成立时

间2年内（含2年）企业作为新进入企业数量（LNENTRY2）。由表6结果可知，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度

量方式后，DID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结论。

5. 其他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对地区资源具有优先使用权，其政策制定实

施可能具有特殊性，从而影响回归结果，本文进一步剔除这些特殊城市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

同时，考虑到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会对地区

创业活动造成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地区创业投资变量以控制该政策的影响。未报告的结果显

示，在删除直辖市、省会城市样本以及增加创业投资变量后，DID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

显著为正。

五、  作用机制分析

下文进一步从降低进入壁垒、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视角剖析规制

行政垄断影响地区创业的作用机制。

 

表 4    规制行政垄断与创业水平：安慰剂检验结果

（1） （2） （3） （4）

2014年作为政策实施年份 2013−2019年 2014−2018年 2015−2017年

DID 0.026（0.843） 0.073***（2.810） 0.070***（3.257） 0.047***（2.828）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是

N 2 604 2034 1 444 867

Adj.R2 0.914 0.928 0.946 0.966

 

表 5    规制行政垄断与创业水平：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结果

（1） （2）

1∶1匹配 1∶3匹配

DID 0.070**（2.153） 0.072**（2.457）

Controls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N 1 197 2032

Adj.R2 0.919 0.921

 

表 6    规制行政垄断与创业水平：替换被解释变量

（1） LNENTRYt+1 （2）ΔLNENTRY （3） LNENTRY2

DID 0.105***（3.673） 0.596**（2.295） 0.065**（2.193）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N 2 321 2 604 2 604

Adj.R2 0.918 0.210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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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壁垒机制

依据本文理论分析，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激发地区创业活动。进入壁垒是

一个较难客观衡量的变量，只能通过引入一些其他指标度量这一现象。刘小玄（2003）用国有大

中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度量行政进入壁垒；白重恩等（2006）指出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可以衡量行

业垄断程度。因此，国有经济比重是行政进入壁垒的合理代理变量。

基于此，本文参照陈林和朱卫平（2011），以国有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

售产值的比重衡量行政进入壁垒。该比重越大，则地区进入壁垒越高。对于期初进入壁垒较高

的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降低当地进入壁垒作用更为显著。因此，本文认为在进入壁垒较高的

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此，本文以2015年（政策实施前一年）

各地区进入壁垒中位数进行分组，将高于中位数样本的划分为进入壁垒较高组，反之为较低组。

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规制行政垄断对进入壁垒的影响，列（2）、列（3）为依据

进入壁垒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列（1）中DID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降

低地区进入壁垒。分组检验中，DID的系数在进入壁垒较高组显著为正、在较低组不显著，且两

组之间系数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进入壁垒较高的地区，规制行政垄断更可能

促进创业活动。表7结果表明，进入壁垒是规制行政垄断影响地区创业的重要作用机制。
 
 

表 7    规制行政垄断与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 LNENTRY
（1） （2） （3）

进入壁垒较低 进入壁垒较高

DID −0.024**（−2.171） 0.035（0.867） 0.103**（2.489）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N 2 611 1 239 1 365

Adj.R2 0.763 0.889 0.915

DIFF 0.000***

　　注： DIFF为两组DID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由Bootstrap自抽样1 000次得到。下表同。
 

（二）信贷资源配置机制

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初创企业融资

约束，从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信贷数据难以获取，因

此，本文以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衡量信贷市场资源配置。现有文献证明，提高信贷市场竞争程度

有助于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贷款（Chong等，2013；Ryan等，2014）并降低贷款利率（Carbó-Valverde等，

2009）。因此，信贷市场竞争程度越大，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鉴于此，本文参照陈勇兵等（2022），通过区分不同地区期初信贷市场竞争程度，检验规制

行政垄断是否通过信贷资源配置影响地区创业水平。对于期初银行分支机构较少的地区，信贷

市场垄断程度相对较高，规制行政垄断对该地区信贷市场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基于

此，本文以2015年（政策实施前一年）各地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中位数进行分组，将高于中位数

的样本划为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组，反之为较低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1）

为规制行政垄断对银行分支机构增量的影响，列（2）、列（3）为依据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分组回

归的结果。列（1）中DID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利于增加地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提高地区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列（2）、列（3）的结果显示，在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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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分支机构较少），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两组间DID系数存在

显著差异。表8结果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和地区创业水平。
 
 

表 8    规制行政垄断与信贷资源配置

银行分支机构增量 LNENTRY
（1） （2） （3）

银行分支机构较多 银行分支机构较少

DID 0.157**（2.116） 0.002（0.057） 0.108**（2.578）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N 2 280 1 384 1 220

Adj.R2 0.582 0.945 0.912

DIFF 0.000***
 

（三）法治水平机制

公正有效的法律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基础。Liu等（2022）发现提高地方司法水平能够有效削

弱地方司法保护主义，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法

律保护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因此本文推测规制行政垄断会通过提高地区法治水平

促进地区创业活动。本文参照余明桂等（2010），使用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

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衡量地区法治水平。该指数越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低。对于期初

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垄断现象更为严重，规制行政垄断对该地区司法水平促进作用相对较

大。因此，本文以2015年（政策实施前一年）各地区法治水平指数中位数进行分组，将高于中位

数的划为法治水平较高组，反之为较低组。

表9列示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规制行政垄断对地方法治水平的影响，列（2）、列（3）为

依据法治水平分组回归的结果。列（1）中DID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

升地区法治水平。分组检验中，DID的系数在法治水平较低组显著为正、在较高组则不显著，且

两组之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地区法治水平和创业水平。
 
 

表 9    规制行政垄断与法治水平

法治水平 LNENTRY
（1） （2） （3）

法治水平较高 法治水平较低

DID 0.081*（1.936） −0.012（−0.292） 0.155***（3.866）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N 2 328 1 289 1 315

Adj.R2 0.987 0.910 0.922

DIFF 0.000***
 

六、  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化程度会对地区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在金融市场化程度

较高地区，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更深入、银行竞争也更激烈，这使得银行更多出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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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贷款，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熊家财和桂荷发，2017）。本文认为规制行政垄断能够提高

地区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初创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地区创业水平。因此，本文预期在

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信贷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更加显著，对地区创业促

进作用也更明显。

参 照 陈 勇 兵 等 （ 2022） 、 马 光 荣 和 李 力 行

（2014），本文以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金融业

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该指

数越大，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本文以金融

市场化指数中位数分组，高于中位数的划为金

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组，反之则为较低组，分组回

归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DID系数在金

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显著为正、较高组不显著，

且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规制行政垄

断对创业的影响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显著。

2.政府干预程度。地区行政垄断强度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地方政府权力更大、干预能力

更强时，该地区的行政垄断也将更为严重，规制行政垄断的效果会更加显著。因此，本文预期

地方政府干预能力更强、干预程度更大时，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影响更加显著。

基于此，首先本文参照余明桂等（2010），根据世界银行（2006）调查数据，用“企业与政府打

交道天数”衡量企业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程度。数据显示，与政府打交道时间较短的是东南和

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少。其次，本文还使用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我国各地

区市场化指标”衡量我国各地区政府干预水平。根据王小鲁等（2021），该指数取值越高，表明该

地区政府干预越低。

表11提供了按政府干预程度进行分组估计的结果，其中，列（1）、列（2）根据市场化指数分

类，列（3）、列（4）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分类。由表11结果可知，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DID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在干预较弱地区，DID系数更小，且不显著；更重要的是，两组间DID系数均存

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提升地区创业水平的作用更为

显著。

3.企业产权性质。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与民营企业相

比，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低，更容易获得政府各项补贴与政策倾斜，因此行政垄断对国有企

业进入的限制并不明显；反之，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地方保护主义与进入壁垒是阻碍其落

 

表 10    异质性分析：金融市场化程度

（1） （2）

较高组 较低组

DID 0.060（1.552） 0.148***（3.070）

Controls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N 1 523 1 081

Adj.R2 0.896 0.927

DIFF 0.000***

 

表 11    异质性分析：政府干预程度

市场化指数 世界银行

（1） （2） （3） （4）

干预弱 干预强 干预弱 干预强

DID 0.050（1.432） 0.151***（2.772） 0.050（1.204） 0.084**（2.093）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是

N 1 568 1 036 1 114 1 468

Adj.R2 0.896 0.927 0.888 0.921

DIFF 0.000***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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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根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预期规制行政垄

断 对 地 区 创 业 活 动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民 营 企

业。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天眼查提供的新注

册企业类型数据区分企业性质，并将被解释变

量 分 为 国 有 企 业 注 册 数 量 与 民 营 企 业 注 册 数

量，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回归。表12的回归结果

显示，DID估计系数在民营企业组显著为正，在

国有企业处显著为负，说明规制行政垄断对民

营企业作用更加显著。

4. 政策实施力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采用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审查方式，制度

实施效果与各政府对政策的实施力度密切相关。参照刘慧和綦建红（2022），本文从以下三个角

度考察各地政府的政策实施力度：当地政府是否将公平竞争审查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地方

政府是否建立健全政务和行政承诺考核制度，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各级政府是否加

强公平竞争审查执法监督，并将案件情况和处理建议向社会公开。基于以上三个视角，本文将

全体样本按照上述方式分组回归
①

，结果如表13所示。由表13结果可知，当政府将公平竞争审查

纳入政府考核、完善了相关问责机制、向社会公开案件情况时，当地创业水平显著提升，反之

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严格的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机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作用。

（二）创业质量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假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规制行政垄断的同时，也会削弱地方保护主

义、降低企业进入壁垒，这时一些规模较小、质量较差的企业可能会趁机进入市场，这反而会

使地区边际创业质量下滑。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质量的影响。

参考Agarwal等（2023）、Hombert等（2020）以及陈勇兵等（2022），本文以新进入企业平均注

册资本（CAP）、平均注册资本增长率（CAPGROW）、获得风险投资融资的数量（VC）衡量地区创

业质量，表14报告了估计结果。由表14结果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平均注册资本、平均注册

资本增长率与风险投资融资数量时，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规制行政垄断会提高

创业质量。

本文也通过企业寿命判断创业质量。一些规模较小、质量较差的企业进入市场后，它们的

存活寿命通常较短，因此本文使用成立5年内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EXIT）衡量地区创业质量，

 

表 12    异质性分析：企业产权性质

（1） （2）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DID −0.079*（−1.704） 0.101*（1.936）

Controls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N 2 541 2 541

Adj.R2 0.641 0.858

 

表 13    异质性分析：政策实施力度

是否纳入政府考核 是否完善问责机制 是否向社会公开

（1） （2） （3） （4） （5） （6）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DID −0.003（−0.066） 0.130***（3.232） 0.015（0.364） 0.135***（3.329） 0.027（0.666） 0.102**（2.534）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FE/City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111 1 493 1 236 1 368 1 049 1 555

Adj.R2 0.927 0.908 0.917 0.917 0.930 0.906

DIFF 0.000*** 0.000***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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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中列（4）报告了估计结果。由列（4）结果可知，DID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退出企业的质量

并没有下降的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本文观点。
 
 

表 14    规制行政垄断与创业质量

（1） CAP （2） CAPGROW （3）VC （4）EXIT

DID 0.064**（2.005） 0.027**（2.344） 0.076**（2.139） 0.079（0.87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FE/CityFE Yes Yes Yes Yes

N 2 541 2 541 2 504 2 523

Adj.R2 0.715 0.292 0.607 0.846
 

七、  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以创新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为契机，收集2012—2020年各地级市工商企业

注册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规

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提升地区创业水平，在使用平行趋势、安慰剂、倾向得分匹配等进行稳健性

分析后，结果依然成立；规制行政垄断通过降低企业进入壁垒、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地区法治水平渠道，促进地区创业；在金融市场化水平更低、政府干预程度更高、政策实施力

度更大的地区，规制行政垄断的效果更加显著，且主要通过吸引民营企业进入提升创业水平。

此外，规制行政垄断带来的企业进入并不会降低地区创业质量。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本文发现行政垄断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原因，对行政垄断的限制不能仅依靠地方官员“自身约束”，更应该以相关法律制度限制行政

权力，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法律基础，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介

入，确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地方政府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中的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作用，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建立内外结合

的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自我审查实现，外部监督则可以通过媒体、公众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这种内外结合的监督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规制行政垄断。其次，本文研究

发现在金融市场化程度更低、政府干预能力更强的地区，规制行政垄断对创业水平提升更加显

著，这表明行政垄断带来的不利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减弱，因此各地区应该积极推

动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确保信贷资

源能够公平、有效地分配给需要资金的企业，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贷款，

满足其融资需求。再次，本文发现市场准入壁垒是阻碍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妨

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难点。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促进市场的竞争和创

新。例如，简化注册流程、降低注册资本要求、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和审批、降低企业制度性

成本、消除对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最后，要贯彻竞争中性原则。规制行政垄断对民营企业

的进入作用更加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和政策优惠方面仍然受到不平等待遇，地方

政府要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市

场信息、技术培训、融资支持等服务，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交流，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营

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以激发各类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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